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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5月 4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我谨转递本函所附的题为 通过动议 的文件 在该动议

中,塞拉利昂共和国议会议员继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联塞特派团 部队遭到

日益严重攻击之后,发表了一项 15点决议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易卜拉欣 卡马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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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5月 4日塞拉利昂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证明书 

  通过动议 

  议员个人动议 

提案人: 班古拉阁下 

附议人: 雷蒙 卡马拉博士阁下 

兹决议: 

 议会议员: 

1. 表示严重关切联阵部队重新实施敌对行动,并认为此种敌对行动违反了 1999

年 5月 18日在洛美签署的停火协定以及 1999年 7月 7日在洛美签署的 和平协

定  

2. 最强烈地谴责目前针对联塞特派团部队的攻击行为以及联塞特派团部队进

驻塞拉利昂以来联阵不断对其实施的其他匪盗 无纪律 破坏和骚扰行为  

3. 认为违反上述两项协定的行为以及针对联塞特派团实施的敌对行动是犯罪

行为,国际法庭应审判联阵领导人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  

4. 对所发生的伤亡和任何人命损失深感痛惜  

5. 强烈要求释放联阵关押的全部联塞特派团部队人员以及其他联合国人员和

国际人员及所有平民  

6. 要求联阵领导人立即命令其战斗人员停止战斗,不要在其行动地区进一步对

联塞特派团部队和无辜平民实施犯罪行为  

7. 称赞联塞特派团部队和部队指挥官杰特莱将军果敢而英勇地致力于控制局

势  

8. 保证议员们和塞拉利昂人民将全力支持继续开展目前为解决危机而作的种

种努力  

9. 议员们还吁请塞拉利昂政府: 

 动员全国人民,调动手中的所有资源,包括军队 警察 准军事部队和民

间志愿人员,坚定地与联塞特派团站在一起,努力立即结束危机  

 立即对福迪 桑科先生实施软禁,并限制政府中联阵成员部长以及由联

阵委任的所有其他官员的行动,直至这些敌对行动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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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自即日起45天之内从所有战斗人员手中收缴枪枝,并且把任何人非

法持有武器或在其寓所内非法收藏武器的行为定为严重犯罪  

 将所有前战斗人员驱离他们目前在塞拉利昂境内非法占据和管理的地

区  

 在全国各地恢复政府的正常权威  

10. 议会: 

 颁布立法,取消福迪 桑科先生和联阵其他分子根据议会批准的 洛美

和平协定 所享有的一些特权,直至他们显示出真诚致力于和平进程为

止  

 请福迪 桑科先生到议会解释导致联塞特派团部队在凯拉洪 马格布拉

卡和马克尼遭受攻击的形势状况 所有这些事件都违反了他在 洛美协

定 中所承担的义务  

 要求国际战争罪法庭就无辜民众所遭受的进一步暴力行为以及平民所

遭受的其他匪盗 骚扰和干扰等其他犯罪行为,追究肇事分子领导人的

责任  

11. 议会还吁请联塞特派团: 

 有力地解除所有不愿意在 45 天期限内交出枪枝并参与解除武装 复员

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战斗人员的武装  

 在弗里敦全市及该市周围以及特别是前战斗人员异常聚集的省会展开

封锁和搜查  

 严厉实行宵禁,严格限制聚众上街 游行 示威和守夜等等,直到全国各

地得到安全保障为止  

12. 议会呼吁塞拉利昂所有公民: 

 与议会议员一道对联阵继续违反 洛美和平协定 的行为表达极度憎恶  

 开展彼此间的合作,孤立福迪 桑科先生,直至他和他的追随者对他们给

自己国家所造成的痛苦 伤害和严重破坏显示悔过为止  

13. 塞拉利昂各地针对联塞特派团部队发动的一系列有协调的攻击行动说明,福

迪 桑科先生及其追随者对和平不感兴趣,而是执意要破坏和平进程并以武力夺

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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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议会议员们呼吁道义担保人,尤其是查尔斯 泰勒总统 布莱斯 坎帕

奥尔总统以及卡扎菲总统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和斡旋工作,促使福迪 桑科先生尊

重 洛美和平协定  

14. 议会强烈敦促福迪 桑科先生遵守他刚刚向到访的尼日利亚代表团所作的承

诺,恪守 洛美协定 的各项规定  

15. 最后,议会议员们吁请联合国引用接战规则第 7条,授权联塞特派团在必要时

使用武力  

 

公元 2000年 5月 4日经齐呼方式一致通过  

 议会书记员此证 

 

           议会书记员 

           卡彭特(签名) 

 


